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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特定要求－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1  适用范围 

本实施规则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的产品认证，包括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

终端设备。本规则应与《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通用要求》结合使用。 

2  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本规则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终端设备

中手持台型式试验的内容包括产品抽样检测、运行考核；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终

端设备中车站固定台、车载接入单元（以下简称TAU）、车载集群终端型式试验的内容包

括设计鉴定、产品抽样检测、运行考核。 

3  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1）按产品型式、用途等划分认证单元，具体认证单元划分和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详见

附件1。 

2）同一认证委托人、同一规格型号、不同地域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4  认证申请必须具备的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认证委托人应持有具有法人资格或同等资格的《营业执照》，

境外认证委托人应持有所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规定的登记注册证明，经营范围覆盖委托认

证的产品（简称“申证产品”，下同）。 

2）管理体系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3）申证产品应具有合法技术来源。 

4）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5  申请文件 

——同属一个认证单元的申证产品应提交产品认证申请书一份，其中： 

产品类别：规则名称中的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认证单元名称； 

规格型号：按企业实际产品型号+应提供的参数及版本； 

认证适用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编号及名称：按附件 1 中的标准填写，可只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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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元：按附件 1 中的单元填写，可只写编号。 

——并随附以下文件各一份： 

1）《营业执照》（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企业情况调查表（至少包含详细生产场所、必备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

具和检测手段、人员信息、工作时间、使用语言等）。 

3）质量手册或等效文件（受控文本）及程序文件清单。 

4）有关技术资料（申证产品的企业标准/产品技术条件、产品总图/电气原理图、适用 

时提供技术转让文件等）。 

5）申请同一认证单元内各规格型号之间差异的技术说明。 

6）申证产品技术来源合法性证明文件或申证产品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声明。 

7）申证产品初次申请时提交代表型号产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8）申证产品初次申请认证时提交由轨道交通业主单位或认证机构出具的产品运行情

况证明文件，内容包括使用项目或场所、使用数量、产品名称、规格型号、里程、时间、

组网构架、试验场景描述（图）、产品使用情况、故障处理情况。 

9）申证产品需进行设计鉴定时，应提供产品的最终设计控制文件（如设计审查、评

价、鉴定报告等）及实施设计鉴定的基准数据和材料。 

10）产品入网许可证（适用时）、产品标识代码（适用时）。 

11）法律法规要求的其它资料。 

6  型式试验 

6.1 设计鉴定要求 

6.1.1 设计鉴定依据 

设计鉴定依据见表 1。 

表 1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认证产品设计鉴定依据 

6.1.2 设计鉴定内容 

对于需进行设计鉴定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初次申请认证时，应提交申证产品的设计图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 

城市轨道

交通通信

系统 

车地综合 

通信系统

（LTE-M） 

终端

设备 

T/CAMET 04006.1—2018《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

（LTE-M）接口规范 第 1 部分：空中接口》 

T/CAMET 04007.2—2018《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

（LTE-M）设备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终端设备技术》  

T/CAMET 04006.3—2018《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

（LTE-M）接口规范 第 3 部分：集群业务功能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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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及技术文件等资料，认证机构可采用计算、比对分析、试验、文件审查等方式，对相关

内容进行设计鉴定，以确定产品设计与所依据标准的符合性。 

设计鉴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架构、系统界面、详细设计和系统 RAM 等方面的

符合性。 

6.2 产品抽样检测要求 

6.2.1 检测依据 

检测依据详见附件1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LTE-M终端设备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6.2.2 抽样方案 

产品抽样方案见表 2。 

表 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认证产品质量检测抽样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单元名称 

抽样基数（套） 抽样数量（套） 

型式 

试验 

常规 

检测 

型式 

试验 

常规 

检测 

1 

城市轨道

交通通信

系统 

车地综合

通信系统 

（LTE-M） 

终端

设备 

手持台 20 2 10 1 

2 车站固定台 2 2 1 1 

3 TAU 6 2 3 1 

4 车载集群终端 2 2 1 1 

抽样说明： 

1.型式试验需要做完整的功能性测试，功能性测试需要企业提供必备的图样（如图纸、表图等）； 

2.每个规格型号的产品抽取表格中对应硬件产品； 

3.企业需提供系统设备结构图、产品合格证、系统完整软硬件配置清单； 

4.电磁兼容性试验、雷电电磁脉冲防护试验需提供的技术文档：系统硬件配置图、受试设备正常工

作状态说明、电磁兼容和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关键配置说明； 

5.所抽取的样品还应包括出厂合格证明书或质量保证书。 

6.2.3 抽样要求 

6.2.3.1 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检测单位派人进行，须至少2名抽样人员。 

6.2.3.2 在生产企业或用户处抽样。 

6.2.3.3 样本应是合格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6.2.3.4 样品应按要求包装后由生产企业/用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寄、送至抽样人员指定的检

测地点。 

6.2.4 检测项目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LTE-M 终端设备检测项目及检测类别划分，见附件 4。 

6.2.5 检测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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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LTE-M 终端设备认证单元的检测项目均为 A 类项点，所检测

项点均合格判定单元产品合格，当检测项目出现一项及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 

6.3 运行考核要求 

初次申请认证时，申证产品或同单元产品应具有国内轨道交通运行考核经历，应持续

运行考核不少于 3 个月。运行考核前应由轨道交通业主单位或认证机构与认证委托人确认

《运行考核大纲》，运行考核时应见证考核过程，运行考核结束后出具符合本规则第 5 章

第 8 条要求的运行考核证明文件。 

7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补充要求 

7.1 一般性补充要求 

1）申证产品应持续符合认证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控制符合附

件 2 的要求。 

2）具备保证申证产品质量的过程能力，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手段

满足附件 3 的要求。 

3）具备保证申证产品人员资质和组织结构独立性的要求。 

4）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规定的其它要求。 

7.2 文件及一致性补充要求 

受理企业的初次申请后，认证机构需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文件审查，除通用要求明确文

件以外，还应对检测报告、产品说明书、产品软硬件配置清单、设计开发文件清单、生产

工艺文件清单、工艺流程图、组装图、电气原理图、技术转让或授权证明（适用时）进行

文件审查，如需企业提供详细的技术文档，应书面通知企业提供，文件审查后出具文件审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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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LTE-M 终端设备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单元 单元名称/规格型号 应提供参数 标准编号及名称 
风 险 

类 别 

1 手持台 
各厂家

型号 

频率范围 

频率容限 

发射功率 

占用带宽 

杂散发射限值 

 

T/CAMET 04006.1《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接口规范 第 1 部分：空中接口》 

T/CAMET 04006.3《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接口规范 第 3 部分：集群业务功

能和接口》 

T/CAMET 04007.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设备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终端设

备技术》 

T/CAMET 04008.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2 部分：集群业务功能

和接口测试》 

T/CAMET 04008.5《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5 部分：终端设备测试》 

1 

2 
车站 

固定台 

各厂家

型号 

频率范围 

频率容限 

发射功率 

占用带宽 

杂散发射限值 

 

T/CAMET 04006.1《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接口规范 第 1 部分：空中接口》 

T/CAMET 04006.3《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接口规范 第 3 部分：集群业务功

能和接口》 

T/CAMET 04007.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设备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终端设

备技术》 

T/CAMET 04008.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2 部分：集群业务功能

和接口测试》 

T/CAMET 04008.5《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5 部分：终端设备测试》 

1 

3 TAU 
各厂家

型号 

频率范围 

频率容限 

发射功率 

占用带宽 

杂散发射限值 

T/CAMET 04006.1《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接口规范 第 1 部分：空中接口》 

T/CAMET 04007.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设备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终端设

备技术》 

T/CAMET 04008.5《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5 部分：终端设备测试》 

1 

4 
车载集群

终端 

各厂家

型号 

频率范围 

频率容限 

发射功率 

占用带宽 

杂散发射限值 

 

T/CAMET 04006.1《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接口规范 第 1 部分：空中接口》 

T/CAMET 04006.3《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接口规范 第 3 部分：集群业务功

能和接口》 

T/CAMET 04007.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

系统（LTE-M）设备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终端设

备技术》 

T/CAMET 04008.2《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2 部分：集群业务功能

和接口测试》 

T/CAMET 04008.5《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

统（LTE-M）测试规范第 5 部分：终端设备测试》 

1 

注： 

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生产，并按认证变更要求实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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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LTE-M 终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清单 

单元名称 零部件和材料名称 控制项目 
变更后需要 

检测的项目 

手持台 

显示屏 型号、规格、制造商 跌落试验、防水试验 

主芯片（含射频主芯

片、基带主芯片）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电池 CCC、型号 电磁兼容试验 

PCB 主板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车站固定台 

PCB 主板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电源模块 型号、规格、制造商 
常温性能、 

电磁兼容试验 

LTE 通信模块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显示屏 型号、规格、制造商 电磁兼容试验 

外观结构 结构工艺变化 电磁兼容试验 

TAU 

通信模组（CP） 型号、接口协议、制造商 全项试验 

PCB 主板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电源模块 型号、规格、制造商 
常温性能、 

电磁兼容试验 

外观结构 结构工艺变化 
振动冲击试验、 

电磁兼容试验 

车载集群终端 

PCB 主板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电源模块 型号、规格、制造商 
常温性能、 

电磁兼容试验 

LTE 通信模块 型号、规格、制造商 全项试验 

外观结构 结构工艺变化 
振动冲击试验、 

电磁兼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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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LTE-M 终端设备必备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

手段 

序号 工艺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能力或技术参数 备注 

1 

生产过程 

防静电生产流水线 1 满足生产和检测需要 可分包 

2 装配生产线 1 满足生产和检测需要 可分包 

3 高温老化试验设备 1 满足生产和检测需要 可分包 

4 
硬件测试过程 

调试设备 1 
满足出厂检验要求并

能模拟现场运用环境 
 

5 网络调试环境 1 满足LTE-M测试需求  

6 

硬件检测设备 

无线综合测试仪 1 满足测试需求  

7 高低温试验箱 1 满足测试需求  

8 信号发生器 1 满足测试需求  

9 网络分析仪 1 满足测试需求  

10 频谱分析仪 1 满足测试需求  

11 屏蔽室 1 满足测试需求  

注： 

1.上表所列必备设备、工艺装备和检测手段的数量及规格型号应满足生产需要和产品标准要求，表中

设备数量为最少要求； 

2.对分包的生产过程进行质量保证能力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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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 LTE-M 终端设备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类别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适用单元 备注 

1 
终端设备功能 

（含功能、性能和接口） 
A √ √ 全部  

2 常温性能 A √  全部  

3 低温试验 A √  全部  

4 高温试验 A √  全部  

5 恒定湿热试验 A √  
手持台、TAU、

车载集群终端 
 

6 盐雾试验 A √  手持台  

7 跌落试验 A √  手持台  

8 振动冲击试验 A √  
手持台、TAU、

车载集群终端 
 

9 防护等级试验 A √  全部  

10 电磁兼容试验 A √  全部  

注： 

1.“√”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2.对于认证依据中规定试验但无判定指标的检测项目，依据产品制造技术要求判定； 

3.通常情况下，在获证后的第2次监督进行监督检测。 

 

 

 

 

 

 

 

 


